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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师范学院教务处文件

教务〔2022〕19 号

关于开展 2022 年校级一流本科课程申报工作
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

见》（教高〔2019〕8 号），进一步加强我校一流本科课程建设，

学校决定开展 2022 年度校级一流本科课程申报工作，并择优推

荐参评省级一流本科课程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推荐参评课程范围

列入我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且设置学分的本科课程，含本科

理论课程、实验课程和社会实践课程等。课程类型为线下课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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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、线上课程、社会实践课程、虚拟仿真实验

教学课程五类。

二、推荐参评课程条件

（一）推荐参评课程应满足以下条件：

1.截至 2022 年 5 月，推荐课程至少经过两个教学周期的建

设和完善，推荐课程名称、授课教师（含课程负责人）须与教务

系统中已完成的课程开设信息、学期等一致。

2.截至 2022 年 5 月，推荐的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，必须在

平台上至少经过两个教学周期的建设和完善，至少有两个学期的

线上数据。

3.课程负责人须为我校正式聘用教师，具有 2 年及以上本科

课程主讲经历。

4.课程选用的主讲教材符合教育部和学校教材选用规定，哲

学社会科学相关专业的申报课程须选用“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

建设工程重点教材”。

5.推荐课程需取得实质性改革成效，在同类课程中具有鲜明

特色和良好教学效果，并承诺入选后将持续改进。

（二）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的课程原则上优先推荐参评：

1.体现多学科思维融合、产业技术与学科理论融合、跨专业

能力融合、多学科项目实践融合的新工科、新医科、新农科、新

文科高水平课程。



- 3 -

2.获得过省级及以上“精品课程”项目并经完善改进、符合

条件的申报课程。

3.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所属课程。

三、推荐参评课程数量

各学院作为课程建设的主体，要严格按照推荐要求，规范遴

选工作程序，对课程内容和教学活动进行全面核查，确保合法性、

完整性和有效性。每个学院至少推荐 3 门课程，尽量推荐不同类

型的课程。

四、材料准备与提交

参照“五类一流课程评审标准”（见附件 7），根据申报类

型，分别填写相应的申报书，于 2022 年 6 月 15 日前将签字盖章

的申报材料及申报汇总表纸质版（一式 1 份）报送至教务处教学

科，电子版发送至 409487091@qq.com，申报书以“课程负责人

姓名+一流课程申报书+课程类型”命名。

五、其他说明

（一）须根据相应类型课程申报书中的说明提交必要附件。

（二）本次申报材料提交时间为2022年6月15日，推荐省级的

将根据省教育厅工作安排另行通知。

联系人：谢燕菲 联系电话：22919509

附件: 1.福建省一流本科课程申报书（线上一流课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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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福建省一流本科课程申报书（线下一流课程）

3.福建省一流本科课程申报书（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

课程）

4.福建省一流本科课程申报书（社会实践一流课程）

5.福建省一流本科课程申报书（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

流课程）

6.2022年泉州师范学院校级一流本科课程申报汇总表

7.五类一流课程评审标准

泉州师范学院教务处

2022 年 5 月 30 日

泉州师范学院教务处 2022 年 5月 3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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